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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会区档案局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

（2022年版）

延期移交档案审批


承办机构：禹会区档案局
服务电话：0552-4950061
监督电话：0552-4950557
对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等五类行为的处罚





承办机构：禹会区档案局
服务电话：0552-4950061
监督电话：0552-4950557
重点建设工程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形成的档案验收

承办机构：禹会区档案局
服务电话：0552-4950061
监督电话：0552-4950557
对将公务活动中形成的应当归档的文件、资料据为己有，拒绝交档案机构、档案工作人员归档等六项行为，责令限期改正

承办机构：禹会区档案局
服务电话：0552-4950061
监督电话：0552-4950557
对擅自设置档案馆，擅自从事档案鉴定、评估活动，未按国家规定办理档案登记的行为，责令限期改正

承办机构：禹会区档案局
服务电话：0552-4950061
监督电话：0552-4950557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造成档案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

承办机构：禹会区档案局     服务电话：0552-4950061   监督电话：0552-4950557
档案执法监督检查

承办机构：禹会区档案局
服务电话：0552-4950061
监督电话：0552-4950557
申请人向区档案局提出延期移交档案申请。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按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当场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








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


进行初审。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告知需要补齐补正的所有材料。








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作出准予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建议，报分管领导审定。





作出准予许可或者不予许可决定，并将决定书邮寄给申请人。








立   案


发现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并按程序报批





 调查取证


2名及以上执法人员进行检查，出示执法证件，依法收集整理证据材料





当事人的事实、理由或证据成立，行政机关改变原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拟定处罚意见


机构负责人决定拟处罚意见，重大复杂案件由办公会集体讨论决定








依法制作处罚决定书





审    批


调查终结后，拟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并按程序审批





重大处罚依申请召开听证会





结案归档





送达执行





移送处理


1、违法案件不属于本机关处罚事项的；2、涉嫌犯罪的 








处罚告知


依法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


 





重大处罚报备案





局务会议研究处罚决定、审批（包括法制机构审核）





撤销立案


1、情节轻微且已改正；2、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





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申请人向区档案局提出项目档案验收申请。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按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当场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








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


进行初审。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告知需要补齐补正的所有材料。








组建验收组实地验收，形成验收意见。








工作人员将合格证和验收意见等材料邮寄给申请人。





复查后仍不合格的，不予发证。











验收不合格的，提出整改意见，限期整改，并进行复查。





验收合格的，将验收过程材料及验收意见报分管领导批准，填写《重大建设（科研）项目档案合格证》。








发现将公务活动中形成的应当归档的文件、资料据为己有，拒绝交档案机构、档案工作人员归档等六项行为。





开展调查，收集证据，形成调查报告及处理意见。





将调查报告及处理意见报分管领导审批，形成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向有关单位送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整改到位的，不再对相关责任人员提出行政处分的建议或对有关单位进行通报。





整改不到位的，对相关责任人员提出行政处分的建议或对有关单位进行通报，并责令继续整改。








限改期满后，对有关单位整改情况进行复查。





发现擅自设置档案馆等违法行为。





开展调查，收集证据，形成调查报告及处理意见。





将调查报告及处理意见报分管领导审批，形成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向有关单位送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整改到位的，不再对相关责任人员提出行政处分的建议或对有关单位进行通报。





整改不到位的，对相关责任人员提出行政处分的建议或对有关单位进行通报，并责令继续整改。








限改期满后，对有关单位整改情况进行复查。





档案馆与当事人之间因档案损失赔偿纠纷，向区档案局提出裁决申请。








同意受理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当事双方分别送达受理通知书、裁决申请书副本、答辩书。








正确履行，结案归档。





不同意受理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原因，并于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





当事人对决定提出服从或不服从的意见。





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后，报分管领导审批。








区档案局进行调解。





接受调解，提出方案。





同意调解方案，达成调解协议。





不接受调解的，区档案局作出责令赔偿损失决定。





不接受调解方案的，区档案局作出责令赔偿损失决定。





当事人对区档案局责令赔偿损失决定不服的，可向有关机关提出行政复议，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服从决定，是否正确履行。





没有正确履行，区档案局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对区直机关及相关单位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档案执法监督检查。





档案违法情节严重的，经集体研究提出整改建议，报分管领导审定。





制发《责令整改通知书》，送达被检查单位。





被检查单位根据要求限期整改。





发现被检查单位存在档案违法行为。





对被检查单位整改情况进行验收,对验收不合格单位进行通报。





档案违法情节轻微的，告知存在问题，要求被检查单位限期改正。








整改到位的，不再对相关责任人员提出行政处分的建议或对有关单位进行通报。





整改不到位的，对相关责任人员提出行政处分的建议或对有关单位进行通报，并责令继续整改。





限改期满后，对有关单位整改情况进行复查。










